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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可转债”）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6〕1168号文同意注册。招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本次发行的可
转债简称为“豪26转债”，债券代码为“113705”。

类别

原股东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网下机构投资者

主承销商包销数量（放弃认购总数量）

发行数量合计

认购数量（手）

1,381,008
412,899

-
6,093

1,800,000

放弃认购数量（手）

0
6,093
-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规模为180,000万元，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12日
（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180,000万
元的部分由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一、本次可转债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的缴款工作已于2026年6月15日（T日）结束，配售结果如下：

类别

原股东

配售数量（手）

1,381,008
配售金额（元）

1,381,008,000
二、本次可转债网上认购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6年6月17日（T+2日）结束。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上交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可转债网上发行的最终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类别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缴款认购数量（手）

412,899
缴款认购金额（元）

412,899,000
放弃认购数量（手）

6,093
放弃认购金额（元）

6,093,000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数量为6,093

手，包销金额6,093,000元，包销比例为0.34%。
2026年6月22日（T+4日），保荐人（主承销商）依据承销协议将包销资金与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

金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后一起划转至发行人，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债券登记申请，将
包销的可转债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南二路288号
联系电话：028-86216886
联系人：侯凡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111号
联系电话：010-60840822、010-60840824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特此公告。

发行人：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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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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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2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29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20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公司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的总股本2,673,298,366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7,111,681股后，以实际参与
权益分派的股份2,666,186,685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533,237,337.00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除

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

红利，计算公式如下：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2,666,186,685×

0.20）÷2,673,298,366≈0.20元/股。
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份、不送红股，因此公司实施权益分派前

后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变动比例为0。
综上，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20）÷（1+0）=（前收盘价格-0.20）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2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2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无。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权激励限售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的有关规定，公司在派发
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0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
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
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
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
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公司按10%的税
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8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
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沪港股
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的有关规定，其股息红利将
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公
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18元。

（4）对于除上述类别以外的其他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
是否应缴纳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2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股东如对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相关事项有任何疑问，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0-66818881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9日

股票简称：瀚蓝环境 股票代码：600323 编号：临2026-026
债券简称：25瀚蓝01 债券代码：244045
债券简称：26瀚蓝K1 债券代码：244640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
买卖股票情况自查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法律责任。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广东南海上
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0%财产份额，以现金方式购买臻达发展有
限公司持有的粤丰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丰环保”）7.22%的股份，最终实现对粤丰环保
100%控股，并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12亿元（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5号——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
度》《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1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股票异常交易监管》及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公司对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二级市场买卖公
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核查范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包括：
1、上市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知情人员；
2、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控股股东母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如有）、高级管理人员；
3、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有关知情人员；
4、交易对方及其主要负责人；
5、标的公司及其主要负责人；
6、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及具体业务经办人员；
7、其他知悉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
8、前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非本次交易的知情人员），包括配偶、父母、年满18周岁的成年子女。
二、核查期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含自然人的直系亲属，非本次交易的知情人员）买卖股票情况核查

期间为公司就本次交易申请股票停牌前6个月至《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披露之日止，即自2025年10月21日至2026年6月2
日。

三、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核查情况
（一）自然人在核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

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及相关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等文件，核查期间，核查范围内的自然人买卖公司股
票的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1

2

姓名

梁柳明

林自光

身份

广东南海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外部董事徐嘉炜的配偶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职员林年乐的

父亲

交易日期/交易期间

2025/11/5-2026/3/12

2025/12/23-2026/4/24

累计买入（股）

200

53,600

累计卖出（股）

200

53,600

期 末 持 股 情 况
（股）

0

0

针对上述在自查期间买卖瀚蓝环境股票的行为，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直系亲属均已出具
《关于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的承诺函》，相关主要内容如下：

1、梁柳明
梁柳明为本次交易对手方广东南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徐嘉炜之配偶。徐嘉炜于2026

年4月16日起任广东南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其知情时间为2026年4月21日，梁柳明买卖
公司股票的期间为2025年11月5日-2026年3月12日。针对上述交易，徐嘉炜及梁柳明作出如下声
明与承诺：

“1. 梁柳明在买卖公司股票时，徐嘉炜尚未担任广东南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徐嘉炜和
梁柳明均对本次交易情况不知情。

2.徐嘉炜从未向他人泄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任何第三方作出买
卖公司股票的指示或建议。

3.梁柳明于自查期间买卖瀚蓝环境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
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关系。梁柳明自查期间买卖瀚蓝环境
股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4.除瀚蓝环境公开披露的信息外，梁柳明从未知悉或者探知任何有关事宜的内幕信息，也从未
向任何人了解任何相关内幕信息或者接受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关于买卖瀚蓝环境股票的建议；

5.若上述买卖瀚蓝环境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梁柳
明承诺将相关交易所得收益上缴瀚蓝环境；

6.除梁柳明在自查期间存在的上述买卖瀚蓝环境股票情况外，徐嘉炜及其直系亲属（包括梁柳
明）不存在其他买卖瀚蓝环境股票的行为，且不存在泄漏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瀚蓝环境

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7.自本函出具日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徐嘉炜及其直系亲属（包括梁柳明）将严格遵守

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的规定，不利用内幕信息买卖瀚蓝环境的股票，也不以任何方式将本次
交易的未公开信息披露给第三方，或建议他人买卖瀚蓝环境股票。

8.徐嘉炜及梁柳明对本承诺函的真实性、准确性承担法律责任，并保证本承诺函中所涉及各项
承诺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之情形。”

2、林自光
林自光是为公司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所聘请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具体

业务经办人员林年乐之父亲，针对上述交易，林年乐及林自光作出如下声明与承诺：
“1.林年乐未参与瀚蓝环境本次交易的相关筹划和决策，也从未向他人泄露本次交易的内幕信

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任何第三方作出买卖公司股票的指示或建议；
2.林自光于自查期间买卖瀚蓝环境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

断而进行的操作，纯属个人投资行为，与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关系。林自光自查期间买卖瀚蓝环境
股票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3.除瀚蓝环境公开披露的信息外，林自光从未知悉或者探知任何有关事宜的内幕信息，也从未
向任何人了解任何相关内幕信息或者接受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关于买卖瀚蓝环境股票的建议；

4.若上述买卖瀚蓝环境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林自
光承诺将相关交易所得收益上缴瀚蓝环境；

5.除林自光在自查期间存在的上述买卖瀚蓝环境股票情况外，林年乐及其直系亲属（包括林自
光）不存在其他买卖瀚蓝环境股票的行为，且不存在泄露有关内幕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瀚蓝环境
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6.自本函出具日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或终止前，林年乐及其直系亲属（包括林自光）将严格遵守
法律法规关于禁止内幕交易的规定，不利用内幕信息买卖瀚蓝环境的股票，也不以任何方式将本次
交易的未公开信息披露给第三方，或建议他人买卖瀚蓝环境股票；

7.林年乐及林自光对本承诺函的真实性、准确性承担法律责任，并保证本承诺函中所涉及各项
承诺不存在虚假陈述、重大遗漏之情形。”

（二）相关机构在核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本次自查期间内，

中信证券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账户性质
自营业务股票账户

信用融券专户
资产管理业务股票账户

累计买入（股）
4,726,500

0
3,761,100

累计卖出（股）
4,717,500

0
4,208,234

期末持股数（股）
50,640
21,000

7,320,187
对于中信证券核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中信证券已出具自查报告确认：中信证券建立了

《信息隔离墙制度》《未公开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等制度并切实执行，中信证券投资银行、自营、资产
管理等业务之间，在部门/机构设置、人员、资金、账户等方面独立运作、分开管理，办公场所相互隔离，
能够实现内幕信息和其他未公开信息在中信证券相互存在利益冲突的业务间的有效隔离，控制上述
信息的不当流转和使用，防范内幕交易的发生，避免中信证券与客户之间、客户与客户之间以及员工
与中信证券、客户之间的利益冲突。相关股票买卖行为属于正常业务活动，与本投行项目不存在直
接关系，中信证券不存在公开或泄露相关信息的情形，也不存在内幕交易或操纵市场行为。

四、自查结论
在筹划本次交易事项的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内部制度的要求，在

商议筹划、论证、决策讨论等阶段严格限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履行了相关
的信息披露义务。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
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相关机构及人员出具的自查报告及承诺，在自查期间内，除本公
告“三、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核查情况”所列情形外，自查范围内其他机构、人员
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自查期间内上述主体对公司股票的买入、卖出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
联，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的行为。在上述机构和人员所述情况属实的情况
下，上述买卖公司股票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

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及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核查范围内相关机构和自然人出具的自查报告、存在买
卖情形的相关机构和人员出具的说明与承诺，经核查，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认为：在前
述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说明及承诺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内
买卖瀚蓝环境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成
实质性法律障碍。

六、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

股份变更明细清单》以及相关自查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存在买卖情形的相关机构和人员出具的承
诺文件，结合对相关人员的访谈，并考虑到本次核查手段存在一定客观限制，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
事务所认为，基于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及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自查情况，在前述主体
出具的自查报告、承诺文件及相关访谈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该等主体买卖公司股票的行
为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不会对本次交易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6月18日

证券代码：601211 证券简称：国泰海通 公告编号：2026-030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5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25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2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26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4月30日的2025年年

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A股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持有的115,303,000股A股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公司H股股东的权益分派事宜不适用本公告，其详情请参见公司于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

（www.hkexnews.hk）发布的相关公告。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利润分配以股权

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股份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35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配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流通股份变

动比例）
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以公司A股总股本为 14,123,165,981股为基数，扣除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

份115,303,000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数14,007,862,981股；
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A股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A股总股本

＝（14,007,862,981×0.35元）÷14,123,165,981≈0.35元；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不

涉及送转股或转增分配，因此公司流通股股份变动比例为“0”。
综上，公司本次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35元）+0]÷（1+0）=前收盘价格-0.35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6/25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6/26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6/2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他A股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2026年6月2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
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2026年6月26日）在其指定的证
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
后再进行派发。

2. 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2025年度A股现金红利将由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A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
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5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
票时，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公司通过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另行代扣
代缴。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
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持有公司A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
FII）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
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15元。如相关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
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3）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
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相关规定，对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A股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不具备向中国结算提
供投资者的身份及持股时间等明细数据的条件之前，暂不执行按持股时间实行差别化征税政策，由
上市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并向其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

对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公司统一按股息红利所得的10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依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以人民币派发，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15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
得税率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
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
以退税。

（4）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的A股股东，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方案有疑问的，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38676798
联系传真：021-38670798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768号（200041）
特此公告。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601800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临2026-038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6年6月 11 日，公司以书面形式发出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2026年6月18日，本次董事会以

现场方式召开，应当出席会议的董事 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9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宋海良主
持。会议召开程序及出席董事人数符合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中国交建“十五五”总体规划的议案》
1. 同意公司“十五五”总体规划。总体规划全面总结“十四五”发展成果，深度研判“十五五”内外

发展环境，围绕中长期发展布局明确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发展思路与实施举措，搭建了“战略引领
—任务实施—保障落实”的三位一体架构，坚守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提质效发展导向，为顺利完
成“十五五”各项任务、打造“五全四大五型”世界一流企业提供战略支撑。

2.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战略与投资及ESG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601800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2026-037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85号中国交通建设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021
2,019
2

9,495,529,823
9,458,877,446
36,652,377
58.5645
58.3384
0.226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有关提案。会议由本公司董

事会召集，董事长宋海良先生作为会议主席主持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股东会。
3、见证律师和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6年度中期分红授权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9,423,081,860
2,523,377

9,425,605,237

比例（%）
99.6216
6.8846
99.2636

反对
票数

35,124,986
34,128,000
69,252,986

比例（%）
0.3713
93.1127
0.7293

弃权
票数

670,600
1,000

671,600

比例（%）
0.0071
0.0027
0.0071

2、议案名称：关于聘用公司2026年度国际核数师及国内审计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9,428,359,477
19,500,377

9,447,859,854

比例（%）
99.6774
53.2036
99.4980

反对
票数

28,266,722
1,681,000
29,947,722

比例（%）
0.2988
4.5863
0.3154

弃权
票数

2,251,247
15,471,000
17,722,247

比例（%）
0.0238
42.2101
0.1866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9,425,507,074
19,500,377

9,445,007,451

比例（%）
99.6472
53.2036
99.4679

反对
票数

29,631,325
1,246,000
30,877,325

比例（%）
0.3133
3.3995
0.3252

弃权
票数

3,739,047
15,906,000
19,645,047

比例（%）
0.0395
43.3969
0.2069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9,425,337,874
19,500,377

9,444,838,251

比例（%）
99.6454
53.2036
99.4662

反对
票数

29,284,725
1,246,000
30,530,725

比例（%）
0.3096
3.3995
0.3215

弃权
票数

4,254,847
15,906,000
20,160,847

比例（%）
0.0450
43.3969
0.212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不超过990亿元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9,428,284,274
19,500,377

9,447,784,651

比例（%）
99.6766
53.2036
99.4972

反对
票数

28,363,125
1,246,000
29,609,125

比例（%）
0.2999
3.3995
0.3118

弃权
票数

2,230,047
15,906,000
18,136,047

比例（%）
0.0235
43.3969
0.191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申请注册不超过200亿元储架式公司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9,425,985,274
19,575,377

9,445,560,651

比例（%）
99.6523
53.4082
99.4738

反对
票数

30,385,172
1,171,000
31,556,172

比例（%）
0.3212
3.1949
0.3323

弃权
票数

2,507,000
15,906,000
18,413,000

比例（%）
0.0265
43.3969
0.1939

7、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6年度融资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9,423,853,891
19,490,377

9,443,344,268

比例（%）
99.6297
53.1763
99.4504

反对
票数

32,674,255
1,246,000
33,920,255

比例（%）
0.3454
3.3995
0.3572

弃权
票数

2,349,300
15,916,000
18,265,300

比例（%）
0.0249
43.4242
0.1924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9,422,634,677
19,575,377

9,442,210,054

比例（%）
99.6168
53.4082
99.4385

反对
票数

32,381,369
1,171,000
33,552,369

比例（%）
0.3423
3.1949
0.3533

弃权
票数

3,861,400
15,906,000
19,767,400

比例（%）
0.0409
43.3969
0.208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9,428,359,621
19,500,377

9,447,859,998

比例（%）
99.6774
53.2036
99.4980

反对
票数

27,941,725
1,246,000
29,187,725

比例（%）
0.2954
3.3995
0.3074

弃权
票数

2,576,100
15,906,000
18,482,100

比例（%）
0.0272
43.3969
0.1946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9,374,616,604
0

48,465,256
11,146,541
37,318,715

比例（%）

100.0000
0.0000
57.5181
49.6159
60.3909

反对
票数

0
0

35,124,986
10,837,695
24,287,291

比例（%）

0.0000
0.0000
41.6860
48.2412
39.3028

弃权
票数

0
0

670,600
481,400
189,200

比例（%）

0.0000
0.0000
0.7959
2.1429
0.3063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2

5

6

7

8

议案名称

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及2026年
度中期分红授权事项的

议案

关于聘用公司2026年度
国际核数师及国内审计

师的议案

关于公司开展不超过
990 亿元资产证券化业

务的议案

关于公司申请注册不超
过 200 亿元储架式公司

债券的议案

关于审议公司2026年度
融资担保计划的议案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

法》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8,465,256

53,742,873

53,667,670

51,368,670

49,237,287

48,018,073

比例（%）

57.5181

63.7816

63.6923

60.9639

58.4344

56.9874

反对

票数

35,124,986

28,266,722

28,363,125

30,385,172

32,674,255

32,381,369

比例（%）

41.6860

33.5467

33.6611

36.0608

38.7775

38.4299

弃权

票数

670,600

2,251,247

2,230,047

2,507,000

2,349,300

3,861,400

比例（%）

0.7959

2.6717

2.6466

2.9753

2.7881

4.582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9为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审议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
2以上审议通过。

上述表决表中的数据差额是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中晔、张文亮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000968 证券简称：蓝焰控股 公告编号：2026-034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26

年5月19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以2025年12月31
日的总股本967,502,66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8,375,133.00元。本次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5.如在实施利润分配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及应分配股数发生变动，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

的原则对每股现金分红金额进行调整。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67,502,66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0.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
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
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
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5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6月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6月26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6月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西省太原市高新开发区中心街6号东楼18层1815室
咨询联系人：祁倩
咨询电话：0351-2600968
传真电话：0351-2531837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600977 证券简称：中国电影 公告编号：2026-021
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18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32
1,299,019,245

69.577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临时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

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李现曾主持。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列席10人；
2. 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修订《公司章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97,383,745
比例（%）
99.8740

反对
票数

1,367,900
比例（%）
0.1053

弃权
票数

267,600
比例（%）
0.0207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 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修订《公司章程》

同意

票数

39,701,245
比例（%）

96.0434

反对

票数

1,367,900
比例（%）

3.3091

弃权

票数

267,600
比例（%）

0.6475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
律师：湛晶心、朱瑞清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会议人员资格以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6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26-043
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标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标结果公告》。公司被确认为广西
桂西北治旱龙江河谷灌区工程PCCP管材采购（重）的中标单位。主要情况如下：

一、项目概况
1、招标单位：河池市龙江河谷灌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2、中标单位：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项目名称：广西桂西北治旱龙江河谷灌区工程PCCP管材采购（重）
4、中标金额：人民币伍亿伍仟陆佰伍拾叁万柒仟陆佰捌拾元整（?556,537,680.00）

5、交货期：48个月
6、公司与招标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中标预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中标金额为556,537,680.00元，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21.18%。
该项目的中标预计将会对公司2026年至2030年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中标通知书》，且未与项目业主方签订合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项目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中标结果公告》
特此公告。

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00109 证券简称：国金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6－55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第十期短期融资券
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5年11月13日发行了2025年度第十期短期

融资券，发行金额为人民币10亿元，票面利率为1.70%，发行期限为217天，兑付日为2026年6月18
日。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 2025年度
第十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以及 2026年 6月 11日登载于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
cn）、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十期短期融资券兑
付公告》。

2026年6月18日，本公司兑付了该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1,010,106,849.32元。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01117 股票简称：中国化学 公告编号：临2026-030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经营情况简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公司2026年1—5月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位投资者参阅。
一、按业务类型统计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业务类型
工程业务

其中

实业业务
现代服务业

合计

化学工程
其他工程

数量
2319
2104
215

2319

合同金额
1478.16
1351.73
126.43
49.54
3.32

1531.02
二、按地区分布统计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境内
境外
合计

合同金额
1076.78
454.24
1531.02

三、重大合同列示
5月，公司单笔合同额在人民币5亿元以上的重大合同主要如下：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序号

1
2
3
4
5
6
7

单位名称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一建设有限
公司

中国五环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三建设有限
公司

项目名称
湖南省雪天盐碱新材料有限公司衡阳绿色盐碱产业基地项目

合成氨标段EPCC总承包合同
新疆山能化工有限公司准东五彩湾 80万吨/年煤制烯烃项目

气化、变换装置EPC工程总承包合同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县 30万吨绿氢醇航油化工联产项目工

程总承包合同
华东部分区域新能源液冷超级充电站建设工程（一期）项目

EPC总承包合同
湖北新祥云新材料有限公司新祥云磷系新材料项目（二期）

EPC工程总承包合同

印尼Ambercycle公司 r-PET项目EPC工程总承包合同

江苏皖维新材料有限公司 20万吨/年乙烯法功能性聚乙烯醇
树脂项目第二批土建及安装工程施工（二次）

合同金额

22.74
20.68
12.36
10.23
10.09
约6.98

（折合人民币）

5.25
以上经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参考，特提醒投资者

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6月22日

证券代码：688319 证券简称：欧林生物 公告编号：2026-027
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缴税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税务部门出具的《税务处理决定

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根据相关文书，公司需补缴税款及滞纳金 8,740.80万元。其中，公司已于 2025年预补缴税款

420.01万元，本次应补缴 8,320.7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1.82%。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应补缴款项已全部缴纳完毕。本次事项不涉及税务行政处罚。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相关规定，上述补缴税款

事项不属于前期会计差错，不涉及对前期财务数据的追溯调整。公司已于2025年预补缴税款420.01
万元并计入2025年度当期损益，本次补缴的8,320.79万元将计入2026年度当期损益，对2026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具体影响以公司2026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准。

本次补缴税款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2日


